
第三章
原产地规则

第301条：原产货物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货物应在一缔约方领土内原产，且满足以下条件：

(a)�该货物完全在一缔约方或双方领土内获得或生产，如第318条所
定义；

(b)�该货物因完全在一缔约方或双方领土内生产而符合附件301对该
货物规定的要求；

(c)�货物完全在一缔约方或双方领土内生产，且仅使用原产材料；
或

(d)�除附件301另有规定或协调制度第01章至第21章、税目39.01至
39.15或第50章至第63章的货物外，货物完全在一缔约方或双方领土
内生产，但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一项或多项非原产材料因货物与非原产
材料归入同一子目或未进一步细分的税目而无法满足附件301的要求，
前提是归类为或与货物相同的非原产材料的价值不超过货物成交价格
的55%；

且该货物满足本章所有其他适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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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2条：最小操作
除第310条或附件301所述成套或组合货物外，货物不得仅因下列一项

或多项操作而被视为原产货物：

(a)�货物的包装、重新包装或拆零零售；(b)�对货物上油、涂防锈漆
或施加防护涂层；或(c)�将货物拆卸成其组成部分。

第303条：价值测试
1.�除第2款规定的情形外，若附件301中适用于货物所归类关税条款的

原产地规则规定了价值测试，则当用于生产货物的非原产材料价值不超过货
物成交价格的特定百分比时，即视为满足该价值测试要求。

2.�对于归入税目87.01至87.08的货物，根据出口商或该货物生产商的选择，
只要用于生产该货物的非原产材料的价值不超过该货物成交价格或净成本
的特定百分比，即视为满足价值测试。



3.�为满足第1款或第2款规定的价值测试，生产商在生产货物时使用的非
原产材料的价值，不得包括用于生产随后被用于该货物生产的原产材料的
非原产材料的价值。1

4.�为根据第2款计算货物的净成本，该货物的生产商可：

(a)�计算该生产商生产的所有货物产生的总成本，扣除包含在所有这
些货物总成本中的任何销售推广、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成本、特许
权使用费、运输和包装成本以及不可抵扣利息成本，然后将这些货
物的净成本合理分配给该货物；

(b)�计算该生产商生产的所有货物产生的总成本，将总成本合理分配
到货物，然后从分配到货物的总成本部分中扣除任何销售推广、市
场营销和售后服务成本、特许权使用费、运输和包装成本以及不可
抵扣利息成本；或

1 第3款适用于中间材料。第1款和第2款中的“非原产材料价值”不应包括：(i)�其他生产商用于生
产原产材料（随后被该货物生产商获取并用于生产该货物）的任何非原产材料的价值，或�(ii)�
该生产商用于生产原产中间材料的非原产材料的价值。



(c)�合理分配构成货物相关总成本的每项成本，使这些成本的总额不
包含任何销售推广、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成本、特许权使用费、运输
和包装成本或不可抵扣利息成本。2

第304条：材料价值
1.�就第303条和第307条而言，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包括第310条所述

的非原产部件货物，应为：

(a)�材料进口至一缔约方时的成交价格或完税价格，必要时调整以
包括运费、保险、包装及运输材料至进口地的所有其他成本；或

(b)�在国内交易的情况下，材料的价值应根据《海关估价协定》
的原则，以与国际交易相同的方式确定，并根据情况作出必要调
整。

2.�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中间材料的价值应为：

(a)�生产商生产的所有货物所产生的总成本中可合理分配至该中
间材料的成本；或

2  为更加明确起见，在生产货物过程中使用的材料价值中所包含的销售推广、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成本、
特许权使用费、运输和包装成本以及不可抵扣利息成本，不得在第2款的计算中从净成本中扣除。



(b)�构成该中间材料总成本的所有成本中可合理分配至该中间材料的
成本总和。

第305条：生产中使用的中间材料
1.�若一种非原产材料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满足第301条所列要求，则由

此制成的货物应视为原产货物。当该货物用于另一货物的后续生产时，其
中所含的非原产材料不予计入。

2.�为确定货物的原产地，货物生产商可指定任何中间材料作为原产材料或
非原产材料（视情况而定）计入考量，以判定该货物是否符合原产地规则
的适用要求。

第306条：累积
1.�为判定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原产的货物应视

为任一方领土内的原产货物。

2.�为判定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由一家或多家生产商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
进行的货物生产，可根据申请优惠关税待遇的货物出口商或生产商的选择，
视为由该出口商或生产商在任一方领土内完成，但须满足以下条件：

(a)�用于生产该货物的所有非原产材料完全在一方或双方缔约方领土
内满足附件301规定的适用要求；且



(b)�该货物满足本章所有其他适用要求。
3.�在遵守第4款的前提下，若每一缔约方与同一非缔约方签订了一项如
《WTO协定》所设想的涉及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协定，则该非缔约方
的领土应被视为构成本协定所建立自由贸易区领土的一部分，以用于确定
货物是否为本协定项下的原产货物。

4.�缔约方仅在每一缔约方与该非缔约方之间已实施具有与第3款等效效力
的条款后，方可实施第3款。缔约方可同意将此类条款限于特定货物或在特
定条件下适用。

第307条：微量允许
1.�除第2款至第4款另有规定外，若用于生产货物的所有非原产材料

（未经历附件301所列适用的税则归类改变）的价值不超过该货物成交价格
的10%，则该货物应视为原产货物，但须满足以下条件：

(a)�若适用于该货物的附件301原产地规则规定了非原产材料的最高
价值百分比，则此类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计入非原产材料价值的计
算中；且

(b)�该货物满足本章所有其他适用要求。



2.�第1款不适用于生产协调制度第01章至第21章货物所用的非原产材料，
除非该非原产材料与根据本条款确定原产地的货物分属不同子目。然而，
若货物与非原产材料归入同一子目且材料与货物不同，则第1款仍适用。

3.�协调制度第50章至第60章的货物，若因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些非原产纤
维或纱线不符合附件301规定的要求而不具备原产资格，只要所有此类纤维
或纱线的总重量不超过该货物总重量的15%，仍应视为原产货物。

4.�协调制度第61章至第63章的货物，若因决定该货物税则归类的部件生产
过程中使用的某些非原产纤维或纱线不符合附件301对该货物规定的要求而
不具备原产资格，只要该部件中所有此类纤维或纱线的总重量不超过该部
件总重量的15%，仍应视为原产货物。

第308条：可互换货物和材料
1.�为判定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

(a)�在生产货物时使用原产可互换材料和非原产可互换材料的，可依
据生产所在缔约方公认会计原则认可或接受的任何库存管理方法，确
定该材料是否为原产材料；以及



(b)�在某一缔约方境内将原产货物和非原产货物以可互换形式进行物
理混合或库存混合，并以相同形式出口至另一缔约方的，可依据出
口货物缔约方公认会计原则认可或接受的任何库存管理方法，确定
该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

2.�缔约方应确保根据第1款为特定可替代货物或材料选择库存管理方法的个
人，在该个人的财政年度内持续对该可替代货物或材料使用该库存管理方
法。

第309条：间接材料
间接材料应被视为原产材料，而不考虑其生产地点。

第310条：成套或组合货物
除附件301另有规定外，协调制度总规则3所述成套或组合货物应视为

原产，但须满足以下条件：

(a)�所有组成货物，包括包装材料和容器，均为原产；或



(b)�若该套件或组合包含非原产部件货物（包括包装材料和容器），
则非原产货物（包括该套件或组合货物所用任何非原产包装材料和容
器）的价值不得超过该套件或组合货物成交价格的15%。

第311条：附件、备件和工具
随货物交付的附件、备件和工具，若构成货物标准配置的一部分，当该

货物为原产货物时，此类物品应视为原产。在判定货物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所
有非原产材料是否满足附件301所列适用要求时，此类物品可不予考虑，但
须满足以下条件：

(a)�附件、备件和工具未与货物分开开具发票（无论发票上是否
逐项列明）；且

(b)�此类附件、备件或工具的数量和价值符合该货物的惯例。

第312条：零售用包装材料和容器
除第310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于货物零售包装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在以

下判定中不予考虑：

(a)�是否所有非原产材料均符合附件301规定的适用要求；或



(b)�货物是否符合第301条子段落(a)和(c)规定的要求。

第313条：运输用包装材料和容器
在确定货物是否为原产时，应忽略用于运输货物的包装材料、容器、

托盘或类似物品。

第314条：过境和转运
从缔约方出口的原产货物，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方可保留其原

产资格：

(a)�在缔约方领土之外未进行进一步生产或任何其他操作，但为保
持货物良好状态或将其运输至缔约方领土所需的卸货、重新装载或
其他操作除外；且

(b)�在缔约方领土之外期间始终处于海关监管之下。

第315条：解释和适用
就本章而言：
(a)�本章税则归类的基础是协调制度；



(b)�在适用第301条(d)子段落时，应根据协调制度解释总规则，
依据税目或子目的品目表及相关章节注释，判定协调制度下
的税目或子目是否同时涵盖货物及用于生产该货物的材料；

(c)�本章所述的所有成本应按照生产货物缔约方领土内适用的公认会
计原则进行记录和保存。

第316条：磋商与修改
1.�缔约方应定期磋商，以确保本章得到有效、统一且符合本协定精神

和目标的实施，并应根据第四章（原产地程序与贸易便利化）在本章实施
过程中开展合作。

2.�如一缔约方认为本章需因生产工艺发展、原产材料供应短缺或其他事项
而修改，可向另一缔约方提交拟议修改及支持理由和任何研究，供其根据
第二章（货物的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审议并采取适当行动。



第317条：短缺供应
1.�为确定协调制度第五十章至第六十三章货物的原产地，应一缔约方

利害关系实体的请求，该缔约方应在收到请求后尽可能45天内，暂时允许
将非缔约方的纤维、纱线或织物视为原产，前提是该缔约方根据其认为必
要的信息确定，任何缔约方领土内均无法及时以商业数量获得该纤维、纱
线或织物。每一缔约方应依照其适用法律程序实施此类短缺供应许可。

2.�根据第1款收到短缺供应许可请求的缔约方应在可能范围内于收到请求后
10日内通知另一缔约方。若另一缔约方未同时授予此类许可，缔约方可拒
绝授予短缺供应许可。

3.�货物贸易委员会应制定程序以指导第1款和第2款所述短缺供应许可的
管理工作。

第318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水产养殖指通过干预饲养或生长过程（如定期放养、投喂或防捕食）以提升
产量，从种苗（包括卵、鱼苗、鱼种和幼虫）开始养殖水生生物的行为，所
涉生物包括鱼类、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及水生植物；

完税价格指根据海关估价协定确定的价值；



可替代货物或可替代材料指商业用途上可互换且性质基本相同的货物或
材料；

公认会计原则指在每一缔约方领土内使用的原则，这些原则为信息披露和
财务报表编制中涉及的收入、成本、费用、资产和负债的记录提供了实质
性权威支持。这些原则可以是普遍适用的广泛指导方针，也可以是会计中
通常采用的标准、惯例和程序；

货物指任何商品、产品、条款或材料；
完全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获得或生产的货物指：

(a)�在一方或双方缔约方领土内提取或获取的矿物及其他非生物自然
资源；(b)�在一方或双方缔约方领土内收获或采集的植物及植物产品；
(c)�在一方或双方缔约方领土内出生并饲养的活体动物；(d)�在一方或
双方缔约方领土内从活体动物获得的货物；(e)�在一方或双方缔约方
领土内通过狩猎、诱捕、捕鱼或水产养殖获得的货物；



(f)�由一方缔约方注册或记录的船舶，或由一方缔约方领土内设立的企
业租赁或包租，并有权悬挂其旗帜，或与一方列明的船舶，在缔约方
领土外的海洋、海床或底土捕获的货物（鱼类、贝类及其他海洋生物）；

(g)�在加工船上利用子段落(f)所述货物生产的货物，但该加工船须在
一缔约方注册或记录，或由在一缔约方领土内设立的企业租赁或包租，
并有权悬挂其旗帜，或与一方列明；

(h)�由一缔约方或其个人在缔约方领土外的海床、洋底或底土捕获
或提取的货物（鱼类、贝类及其他海洋生物除外），但该缔约方或
其个人须拥有开发该海床、洋底或底土的权利；

(i)�从外层空间获取的货物，但须由一缔约方或其个人获得且未在非
缔约方进行加工；

(j)�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和废品；以及

(k)�在一方或双方缔约方领土内，完全使用子段落(a)至(j)所述货
物或其衍生物，在生产任何阶段所生产的货物；



间接材料�指用于货物生产、测试或检验但未实际融入货物中的材料，或用
于维护建筑物或操作与货物生产相关设备的材料，包括：

(a)�燃料和能源；(b)�工具、模具和铸模；(c)�用于维护设备和建筑物
的备件和材料；(d)�用于生产或设备和建筑物运行的润滑剂、油脂、
复合材料及其他材料；(e)�手套、眼镜、鞋类、服装、安全设备和安
全用品；(f)�用于测试或检验货物的设备、装置和用品；(g)�催化剂和
溶剂；以及(h)�任何其他未融入货物但其在货物生产中的使用可合理
证明属于该生产一部分的货物；

中间材料�指由货物生产商生产并用于该货物生产的材料；

与一方列明�指外国注册船舶光船租赁给一方的公民或永久居民或一方的公
司，该船舶在租赁期间列名于该方的船舶登记册，且其外国注册在租赁期间
暂停；



材料�指用于生产另一种货物的货物，包括零件或成分；

净成本指总成本减去包含在总成本中的销售推广、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成
本、特许权使用费、运输和包装成本以及不可抵扣利息成本；

不可抵扣利息成本指生产商发生的利息成本超过可比期限适用的国家政
府利率1000个基点以上部分；

非原产货物或非原产材料指不符合本章原产资格的货物或材料；

其他成本指生产商账簿上记录的所有非产品成本或期间成本；

期间成本指除产品成本外，在发生当期即确认为费用的成本，包括销售
费用及一般管理费用；

产品成本指与货物生产相关的成本，包括材料价值、直接人工成本和直接
制造费用；

生产商�指种植、开采、养殖、收获、捕鱼、诱捕、狩猎、制造、加工或组
装货物的个人；

生产 指种植、开采、收获、养殖、捕鱼、狩猎、诱捕、制造、加工
或组装货物；

合理分配指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分配；



特许权使用费指任何形式的付款，包括根据技术援助或类似协议支付的款
项，作为使用或有权使用任何版权、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专利、商标、
设计、模型、计划、秘密配方或工艺的报酬，不包括根据技术援助或类似
协议支付的与特定服务相关的款项，例如：

(a)�人员培训，无论在哪里进行；以及(b)�如果在一个或两个缔
约方的领土内进行，工程、工装、模具安装、软件设计和类似的
计算机服务，或其他服务；

销售推广、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成本�指与销售推广、市场营销和售后服
务相关的以下成本：

(a)�销售和营销推广；媒体广告；广告和市场调研；促销和演示
材料；展品；销售会议、贸易展览和大会；横幅；营销展示；免
费样品；销售、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宣传资料（产品手册、目录、
技术资料、价格表、服务手册、销售辅助信息）；标识和商标的
建立和保护；赞助；批发和零售补货费；娱乐；

(b)�销售和营销激励；消费者、零售商或批发商回扣；商品激励；

(c)�薪金和工资、销售佣金、奖金、福利（例如医疗、保险、养老
金）、差旅和生活费、会员资格和专业费用，用于销售推广、市
场营销和售后服务人员；



(d)�销售推广、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人员的招聘和培训，以及客
户员工的售后培训，前提是此类成本在生产商的财务报表或成
本账户中明确单独列示用于货物的销售推广、市场营销和售后
服务；

(e)�产品责任保险；
(f)�用于商品销售推广、营销及售后服务的办公用品，且该成本
在生产者的财务报表或成本账户中单独列明用于货物销售推广、
营销及售后服务；

(g)�电话、邮件及其他通讯，且该成本在生产者的财务报表或成
本账户中单独列明用于货物销售推广、营销及售后服务；

(h)�销售推广、营销及售后服务办公室和分销中心的租金及折
旧；

(i)�销售推广、营销及售后服务办公室和分销中心的财产保险费、
税费、公用事业费用及维修保养费，且该成本在生产者的财务
报表或成本账户中单独列明用于货物销售推广、营销及售后服
务；及

(j)�生产者向他人支付的保修修理费；
运输和包装成本�指为运输包装货物以及将货物从直接装运至买方的地点
运输所产生的成本，不包括为零售准备和包装商品的成本；



关税条款�指协调制度的章、税目或子目；

总成本�指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为货物发生的所有产品成本、期间成本和其
他成本。总成本不包括生产商获得的利润，无论该利润是由生产商留存还是
作为股息支付给其他个人，也不包括对这些利润征收的税款（含资本利得税）；

成交价格指根据货物生产商的交易实际支付或应付的货物或材料价格，并
按《海关估价协定》第8条第1款、第3款和第4款的原则进行调整；

货物的成交价格，�包括为第310条和附件301之目的 成套或组合货物的成
交价格，指：

(a)�货物由生产商在生产地销售时的成交价格；或

(b)�该货物的完税价格，
必要时需调整以扣除货物离开生产地后产生的成本，例如运费和保险费。


